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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

国家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国家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： 

为进一步规范税务采购网采购行为，加强网上采购管理，提

高采购效率，税务总局对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务系统全面推广

网上采购工作的通知》（税总函〔2018〕512 号）的附件《税务

采购网交易规则》进行了修订，形成了《税务采购网采购规则》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21 年 9 月 26 日 

税务采购网采购规则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规范税务采购网采购行为，加强网上采购管理，提

高采购效率，保护采购当事人合法权益，根据政府采购及其他相

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采购人实施税务采购网采购行为适用本规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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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税务采购网采购当事人是指税务采购网采购交易双方

主体，包括采购人和供应商。 

采购人是指税务系统各预算单位。 

供应商是指在税务采购网注册并通过审核的法人、非法人组

织或者自然人，包括中选供应商和协议供货商等。 

中选供应商是指经税务总局统一征集，提供产品及服务，承

担供货总协调义务的供应商。协议供货商是指经中选供应商授权，

直接负责供货或售后服务的产品分销商、代理商。 

第四条 税务采购网设协议批量、在线竞价、网上超市 3 个子

系统。 

采购人应根据产品种类和预算金额，按照本规则选择相应的

子系统实施采购。 

第五条 税务采购网通过账号和密码进行采购人身份认证及管

理。税务总局（采购中心）负责各采购人管理员账号的设置、变

更和注销，采购人负责本单位账号的管理。采购人应按照采购需

求、内控管理要求及本单位财务支出规定，合理设置本单位账号

数量和权限，加强账号管理、网络安全管理和数据安全管理，强

化使用人员的安全意识。使用人用户名、密码专人专用，不得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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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人泄露、不得混用。使用人调离岗位的，应及时办理注销手续，

严格落实安全责任。 

第六条 采购人通过税务采购网实施采购，应遵循厉行节约、

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，严格执行资产配置标准

有关规定，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、采购节能环保产品等政府采

购政策。 

第二章 协议批量子系统 

第七条 协议批量子系统包括批量集中采购（以下简称批量集

采）和协议采购。 

第八条 批量集采适用于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打印设

备、复印机以及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批量集采项目。 

第九条 实施批量集采的项目，采购人应于每月第 20 日至最

后一日填报次月批量集采需求，就每一款配置在中选品牌中选择

3 个合适的候选品牌。税务采购网按照归集汇总、价格竞争的规

则确定成交结果并推送采购人，采购人应在 5 个工作日内确认成

交结果，逾期未确认的，由税务采购网自动确认，采购人应根据

成交结果选择协议供货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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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协议采购适用于单笔采购预算金额未达到 100 万元

的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打印设备、复印机、计算机软件、

服务器、计算机网络设备、视频会议系统及会议室音频系统、多

功能一体机、扫描仪、投影仪、客车、乘用车等中央预算单位集

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。 

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打印设备、复印机以及税务总

局规定的其他批量集采项目实施协议采购的，应在采购前由各省、

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、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

事处、税务总局税务干部学院按照税务总局规定的比例范围进行

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实施协议采购的项目，采购人应根据产品种类和预

算金额，选择直接采购、单品牌竞价、多品牌竞价方式采购。 

直接采购是指采购人直接选择中选产品、选定协议供货商的

方式。 

单品牌竞价是指采购人从中选产品中确定品牌及型号，满足

需求的协议供货商参与竞价，由优惠率最高的协议供货商成交的

方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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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品牌竞价是指采购人从中选产品中选择 3 个以上不同品牌

的产品，满足需求的中选供应商参与竞价，由采购人选择优惠率

最高的中选供应商的协议供货商成交的方式。 

第十二条 协议采购项目按以下规则实施采购： 

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打印设备、复印机、计算机软

件、多功能一体机、扫描仪、投影仪 8 类项目，单笔采购预算金

额未达到 30 万元的，可选择直接采购、单品牌竞价或多品牌竞价

方式采购；达到 30 万元、未达到 60 万元的，可选择单品牌竞价

或多品牌竞价方式采购；达到 60 万元、未达到 100 万元的，采

用多品牌竞价方式采购。 

服务器、计算机网络设备、视频会议系统及会议室音频系统

3 类项目，单笔采购预算金额未达到 50 万元的，可选择直接采购、

单品牌竞价或多品牌竞价方式采购；达到 50 万元、未达到 80 万

元的，可选择单品牌竞价或多品牌竞价方式采购；达到 80 万元、

未达到 100 万元的，采用多品牌竞价方式采购。 

乘用车、客车 2 类项目，单笔采购预算金额未达到 100 万元

的，可选择直接采购、单品牌竞价或多品牌竞价方式采购。 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973


